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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湘发改价调规〔2025〕385号

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优化我省分时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市州发展改革委，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，各地方电网公

司，各增量配电网公司，有关电力用户：

为推进我省新型电力系统建设，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经

济运行，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

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21〕1093号）精神，结合我省用电负荷

变化、新能源出力特性等因素，经省人民政府同意，对我省分

时电价政策进行了优化调整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执行范围

（一）除电气化铁路牵引、监狱生产企业及城乡供水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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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、广播电视台无线发射台（站）、转播台（站）、差转台（站）、

监测台（站）等用电不执行分时电价外，用电容量 100千伏安

（千瓦）及以上的工商业用电用户执行分时电价。

（二）用电容量 100千伏安（千瓦）及以上且不适宜错峰

用电的工商业单一制用电用户，可选择执行分时平均电价；污

水处理厂、医院、农业生产用电用户、用电容量 100千伏安（千

瓦）以下的工商业用电用户，可选择执行分时电价或平段电价。

以上选择确认后保持一年不变，除新装用户外均为次月生效；

用户未提出变更申请的，按原方式计费。

二、时段划分

（一）全年按每日 24小时分为高峰、平段、低谷三段各 8

小时，具体时段划分如下：

低谷：00:00-6:00，12:00-14:00；

平段：6:00-12:00，14:00-16:00；

高峰：16:00-24:00。

（二）对执行分时电价的用户，每年 1月、7月、8月、12

月实施季节性尖峰电价。其中， 7 月、 8 月尖峰时段为

20:00-24:00；1月、12月尖峰时段为 18:00-22:00。

三、浮动比例

（一）工商业用电用户。平段电价由上网电价、上网环节

线损费用、输配电价、系统运行费用、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构成，

其中，系统运行费用、政府性基金及附加以及输配电价中的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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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需）量电费不参与浮动。高峰、平段、低谷浮动电价比为

1.6:1:0.4，尖峰电价在高峰电价基础上再上浮 20%。

（二）选择执行分时平均电价的工商业单一制用电用户。

用电价格由平段电价和分时平均浮动电价构成，分时平均浮动

电价按 0.07元/千瓦时标准执行。

（三）选择执行分时电价的农业生产用电用户。平段电价

为目录销售电价，高峰、平段、低谷及尖峰电价浮动比例与工

商业用电一致，目录销售电价中的政府性基金及附加不参与浮

动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做好市场交易与分时电价政策的衔接，各时段市场

交易价格峰谷比例低于我省分时电价政策要求的，结算时上网

电价按我省分时电价峰谷时段及浮动比例执行。

（二）电网企业要严格执行我省分时电价政策，单独归集、

单独反映分时电价损益，盈亏资金要及时传导给全体工商业用

户。

（三）各地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，加强对工商业用户用电

指导，帮助企业了解政策变化；用户根据自身用电特性做好生

产安排，提升政策执行效果。

（四）定期开展分时电价效果评估，根据我省电力系统负

荷特性变化、新能源消纳等情况，适时调整我省分时电价政策。

本通知自 2025年 8月 1日起执行，有效期 5年。《湖南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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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分时电价政策及有关事

项的通知》（湘发改价调规〔2021〕848号）同时废止，过去相

关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5年 6月 18日

抄报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。

抄送：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 6月 24日印发


